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 

- 1 -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 

 

问题 1、关于皮棉业务 

公告显示，2023 年公司棉花产业的商业业务主要为皮棉贸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9.14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824.72%。但该业务的毛利率同比减少约 3.3 个百分点，降为 4.66%。

公司第四季度单季实现营业收入与第二、三季度持平，但毛利率大幅减少。销售费用及管理

费用合计 1.42 亿元，同比略有下降。 请公司：（1）根据《格式准则第 2号》，区分贸易

业务销售模式，列示近两年皮棉贸易业务总额法与净额法的主要财务数据及判断依据，包括

但不限于货权归属、货物存储及转移安排、定价方式、货物及价格风险承担情况等；（2）

补充披露皮棉贸易业务 2023 年的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名称、关联

关系、是否为本年新增、实际销售或采购内容、交易金额、期末应收、应付款项余额情况等；

（3）年报显示，因 2023 年行情回升，棉花产品的整体毛利率上升。请公司结合皮棉市场

购销价格趋势变化等情况，说明 2023 年皮棉贸易业务的毛利率降低的原因及合理性；（4）

结合上述情况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核实皮棉贸易业务是否存在应按未按净额法

确认收入的情形，是否存在无商业实质的贸易业务。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根据《格式准则第2号》，区分贸易业务销售模式，列示近两年皮棉贸易业务总额

法与净额法的主要财务数据及判断依据，包括但不限于货权归属、货物存储及转移安排、

定价方式、货物及价格风险承担情况等； 

（一）近两年皮棉贸易业务总额法与净额法的主要财务数据 

年度 
皮棉贸易业务收入总额 

其   中： 

总额法确认的收入 净额法确认的收入 

数量（吨） 金额（万元） 数量（吨） 金额（万元） 数量（吨） 金额（万元） 

2023 年 109,439.27 91,424.29 67,219.57 88,461.68 42,219.70 2,962.61 

2022 年 129,259.52 9,886.66 4,968.97 6,619.57 124,290.55 3,267.09 

公司2023年皮棉贸易量减少主要系2022年公司子公司银通棉业产生较大亏损，2023年

其减少了皮棉贸易业务量所致。 

公司2022年与2023年净额法核算的口径基本一致。2023年总额法核算金额大于2022年，

主要系2022年6月左右皮棉价格大幅下跌，根据2022年第四季度皮棉价格走势及2022年末、

2023年上半年行情判断，皮棉价格有上涨预期，皮棉贸易盈利预期较大。基于此，公司在2022

年年末和2023年年初采购并库存了大量贸易皮棉，待2023年皮棉行情回暖、价格上升时逐步

进行了销售（见下图）。公司2023年皮棉货权控制天数普遍较长，与2022年皮棉行情处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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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趋势，为防范经营风险，公司采取快进快出经营策略，导致较多皮棉仅取得短暂的货权控

制天数不同。 

如：公司从事皮棉贸易业务的子公司主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沣物产。天沣物产2022

年皮棉贸易业务量共计8.24万吨，其中货权转入和转出时间间隔超过一个月的业务占比为

4.52%，一个月以内的占比为95.48%；2023年皮棉贸易业务量共计 9.22万吨，其中货权转入

和转出时间间隔超过一个月的业务占比为61.6%，较2022年增加57.08个百分点，一个月以内

的占比为38.4%，较2022年减少57.08个百分点。 

2021年9月至2024年3月中国棉花价格指数3128B的趋势图 

 

（二）皮棉贸易业务模式 

无论皮棉贸易收入采用总额法核算还是净额法核算，公司皮棉贸易业务模式均为：公

司分别与供应商和客户单独签订买卖合同，公司通常先根据市场行情自主选择供应商并对皮

棉囤货建仓，根据市场价格销售，公司几乎不存在先确定客户，再选择供应商的情况。 

具体操作流程为：买方通过中国棉花质量公证检验官网可查询所有已入库皮棉的颜色

级、轧工质量、长度级、马克隆值等质量指标，根据自身的指标需求，选中合适产品后，联

系卖方签订购销协议，价格主要按照期货价格、市场报价进行商定，采购的皮棉存储至全国

棉花交易市场指定监管仓库中，其中有部分皮棉根据就近原则存储至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新

疆汇锦物流有限公司（该公司仅从事仓储业务，亦为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指定监管仓库）进行

仓储，大部分皮棉存放于第三方仓库。在支付货款后，买卖双方进行货权转让完成交易。公

司办理货物所有权转移手续，该手续可表明该商品的控制权已进行了转移。 

采购业务：公司与市场内从事皮棉贸易的上游供应商签订《购销合同》按市场价格采

购皮棉。合同明确约定皮棉的具体批次号、销售单价为固定单价或期货点价加基差的方式，

结算方式通常为先款后货。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付款，并按照皮棉交易市场惯例取得供应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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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货权转移证明》等，货物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即转移至公司。此时，相应货物的存货、

价格等的风险与收益全部由公司承担和享有，仓储费通常亦开始由公司承担。 

公司的采购业务具有两项特征，一是，公司有能力根据供应商对皮棉的采购报价自主

选择采购哪一个供应商提供的皮棉，公司亦有权利与供应商议价及磋商合同条款，客户无权

干预公司选择供应商，公司对客户承担主要责任，而不是供应商或其他第三方承担主要责任。

二是，公司自供应商处取得皮棉所有权后，皮棉的价格波动风险由公司承担，如皮棉发生毁

损灭失，则由公司向第三方仓库追责，而不是向供应商，公司承担了存货风险。 

销售业务：公司业务人员根据对市场行情、皮棉价格走势的预判，利用积累的客户资

源联系客户，与客户签订皮棉销售合同进行皮棉销售。合同明确约定皮棉的具体批次号、销

售单价为固定单价或期货点价加基差的方式、结算方式通常为先款后货。在收到客户货款后，

公司按照皮棉交易市场惯例向客户开具货权转移单、销售发票进行货权转移，买卖双方完成

交易。公司销售后，即将该商品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全部转移至客户，相应货物的存货、价格

等风险与收益全部由客户承担和享有。 

公司的销售业务具有以下两项特征：一是，公司不存在安排其他方为客户提供商品或

为仅仅为其他方的销售提供协助而公司仅收取手续费的情况，公司有能力根据客户对皮棉的

销售报价自主选择将皮棉销售给哪一个客户，公司亦有权利与客户议价及磋商合同条款，供

应商无权干预，公司具有皮棉的定价权；二是，公司的客户均为公司自行联系，如客户违约，

公司承担的最大损失敞口为所有含税销售额，而不是仅仅损失手续费，公司承担来源于客户

的信用风险。 

（三）判断依据 

公司贸易业务收入采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主要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

会【2017】22号）（“新收入准则”)及其应用指南的规定：第五章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第

三十四条，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事

交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

业为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否则，该企业为代理人，应当按

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该金额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

应支付给其 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或者按照既定的佣金金额或比例等确定。 

结合公司皮棉贸易业务模式和特征，公司在转让商品前，已支付皮棉货款并取得货权，

同时将皮棉存货存储在指定的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监管仓库以供随时出售，已完全取得货物的

控制权。同时，公司还综合考虑了是否对客户承担主要责任、是否承担存货风险、是否拥有

定价权以及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后，公司认为在向客户转让皮棉前拥有对皮棉的控制权，公

司从事皮棉贸易时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公司皮棉贸易应按总额法确认收入。但公司基于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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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性原则，对以下存在代理人迹象的情况采用净额法核算，一是，从获得商品控制权的时间

看，存在代理人迹象的情况，较为典型的是货权转入时间和转出时间为同一天，表明获得的

皮棉所有权具有瞬时性、过渡性的特征；二是，从商业实质看，存在代理人迹象的情况，包

括贸易收入和贸易成本接近，供应商与客户存在关联关系，年度内某一客商即是客户也是供

应商，或偶发情况下对同一批次号的皮棉多次采购和销售。 

二、补充披露皮棉贸易业务2023年的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名

称、关联关系、是否为本年新增、实际销售或采购内容、交易金额、期末应收、应付款项

余额情况等； 

（一）皮棉贸易业务2023年前五大客户情况 

序

号 
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为本

年新增 

实际销

售内容 

交易金额 

（万元） 

期末应收款

项余额 
是否实现最

终销售 

1 客户一 否 否 皮棉 30,124.57 0 否 

2 客户二 否 否 皮棉 14,594.29 0 否 

3 客户三 否 否 皮棉 7,216.61 0 否 

4 客户四 否 否 皮棉 5,260.58 0 否 

5 客户五 否 否 皮棉 4,251.44 0 否 

 合   计    61,447.50   

注：上述客户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信息不适宜公开。 

（二）皮棉贸易业务2023年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序

号 
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为本

年新增 

实际采

购内容 

交易金额 

（万元） 

期末应付款项余额 

（万元） 

1 供应商一 否 是 皮棉 13,075.02 1,901.35 

2 供应商二 否 否 皮棉 5,091.63 54.88 

3 供应商三 否 否 皮棉 4,059.71 189.21 

4 供应商四 否 否 皮棉 3,805.74 - 

5 供应商五 否 是 皮棉 2,712.26 456.41 

 合    计    28,744.35 2,601.85 

注：上述供应商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信息不适宜公开。 

三、年报显示，因2023年行情回升，棉花产品的整体毛利率上升。请公司结合皮棉市

场购销价格趋势变化等情况，说明2023年皮棉贸易业务的毛利率降低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皮棉贸易业务数据对比情况如下表： 

年度 
皮棉贸易业务总体情况 

其    中 

总额法确认的皮棉贸易业务情况 净额法确认的皮棉贸易业务情况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 成本 毛利 

2023 年 91,424.29 87,166.07 4.66% 88,461.68 86,554.64 2.16% 2,962.61 611.43 2,3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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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886.66 9,099.96 7.96% 6,619.57 6,714.49 -1.43% 3,267.09 2,385.47 881.62 

同比 

增减 
    

降低

3.30 个

百分点 

    

增加

3.59 个

百分点 

      

注：某笔皮棉贸易业务采用净额法核算时，如合同收入大于合同成本，则合同收入减合

同成本的金额确认为营业收入，反之，则确认为营业成本。表中净额法确认的皮棉贸易业务

收入和成本为当年净额法核算下确认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合计数。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总额法确认的皮棉贸易业务2023年毛利率较上年增加3.59个百分

点，毛利率水平符合2023年皮棉市场行情回升的情况。但皮棉贸易业务总体毛利率2023年较

上年降低3.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一是2022年公司总额法确认的皮棉贸易业务较少，净额

法确认的皮棉贸易业务取得881.62万元毛利，2022年毛利计算基数远低于2023年，从而导致

在2023年总额法确认的皮棉贸易业务毛利率比2022年增加3.59个百分点的情况下，2023年皮

棉贸易业务总体毛利率却低于2022年；二是2022年公司对皮棉计提了1.14亿元存货跌价准

备，减少了皮棉存货的账面价值，皮棉销售后结转的营业成本减少，使计提跌价准备后再出

售的皮棉存货毛利转为正常水平，若2022年皮棉存货不计提跌价准备，毛利将大幅下降。 

四、结合上述情况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核实皮棉贸易业务是否存在应按

未按净额法确认收入的情形，是否存在无商业实质的贸易业务。 

如问题1第一问（三）的回复所述，公司2023年皮棉贸易业务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不存在应按未按净额法确认收入的情形，公司对皮棉贸易业务的商业实质

进行了从严判断，对于商业实质存在代理人迹象的皮棉贸易业务采用了净额法核算。2023

年公司按总额法确认收入的皮棉贸易业务不存在无商业实质的贸易业务。   

会计师回复： 

1、对于皮棉贸易执行的审计程序 

（1）我们了解、评估了管理层对冠农股份与皮棉贸易收入确认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

并测试了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2）通过抽样检查销售合同及与管理层的访谈，对与产品销售收入确认有关的控制权

转移时点进行了分析评估，评价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采用抽样方式，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采购合同、销售合同、

销售发票、提货单、货权转移单等； 

（4）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销售收入核对出库单、客户签收单及其他单证等支

持性文件，以评估销售收入是否在恰当的期间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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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析皮棉贸易业中客户承担的主要责任、是否承担存货风险、是否拥有定价权以

及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判断冠农股份在向客户转让皮棉前拥有对皮棉的控制权，且该控制

权是否是瞬时性和过渡性的，分析冠农股份在交易背景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判断

冠农股份在皮棉贸易业务中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 

（6）核查供应商和客户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核查重要客户的背景，分析冠农股份皮

棉贸易收入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2、对于皮棉贸易收入采用总额和净额的核算标准实施的核查程序 

（1）我们核查了公司的总额法和净额法标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我们核查了公司是否一贯的执行了总额和净额核算标准； 

（3）根据公司执行的标准，公司收入的确认金额是否准确； 

（4）除公司确定的标准外，是否存在应按未按净额法确认收入的情况。 

3、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审计证据在所有重大方面

一致。我们认为冠农股份皮棉贸易收入采用总额和净额核算标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核算标准是一贯执行的，收入确认金额是准确的，公司不存在应按未按净额法确认收入的情

况。 

 

问题 2、关于番茄加工业务 

年报显示，公司境外业务主要为番茄加工产品的出口构成，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42 

亿元，同比增加 125.99%。年报显示，受国际番茄酱价格大幅上涨及需求增加影响，2023 年

公司番茄产业出口量大幅增长。关注到，2023 年公司境外业务毛利率同比大幅减少 29.77 

个百分点。 请公司：（1）补充披露 2023 年主要外销客户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

注册资本、交易内容和金额、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业务类型及所处产业链环节、

销售回款情况等；（2）结合公司各番茄产品出口的销量、价格、收入、毛利率的同比变化

情况，以及行业变化、市场竞争情况、境外收入确认政策等，说明公司番茄出口收入增长的

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具备可持续性；（3）结合问题（1）、（2）及该业务经营模式，分析

相关业务毛利率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实质涉及贸易业务。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2023年主要外销客户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交易内容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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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业务类型及所处产业链环节、销售回款情况等； 

2023年番茄制品主要外销客户情况（以下未特别标注，均为人民币） 

序

号 
客户名称 

金 额 

（亿元）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客户所处 

产业链环节 

销售回款情况

（亿元） 

2024 年一季度回款

情况（亿元） 

1 客户一 14.7 否 经销商 14.5 0.2 

2 客户二 1.7 否 工厂+经销商 1.4 0.3 

3 客户三 0.4 否 经销商 0.4 - 

4 客户四 0.2 否 经销商 0.1 0.07 

5 客户五 0.2 否 经销商 0.2 - 

6 其他客户 1.5 否 经销商 1.5 0.03 

合  计 18.7     18.1 0.6 

注：上述客户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信息不适宜公开。 

二、结合公司各番茄产品出口的销量、价格、收入、毛利率的同比变化情况，以及行

业变化、市场竞争情况、境外收入确认政策等，说明公司番茄出口收入增长的原因及合理

性，是否具备可持续性； 

（一）公司2023年年报披露的“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有误，原年报披露如下：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境内 2,300,623,677.09 1,962,952,835.71 14.68 52.42 13.05 增加 29.72 个百分点 

境外 2,042,121,641.32 1,648,898,508.39 19.26 125.99 258.00 下降 29.77 个百分点 

正确的金额为：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境内 2,300,623,677.09 1,962,952,835.71 14.68 52.25 32.40  增加 12.79个百分点 

境外 2,042,121,641.32 1,648,898,508.39 19.26 126.42 130.83 减少 1.54 个百分点 

 

①境内2023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52.25%，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32.40%，主要

是因为境内白砂糖、贸易皮棉销售量增加所致；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加12.79个百分点，主

要原因系番茄制品、棉产品本年毛利上升所致。 

②境外2023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26.4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130.83%，主

要是出口产品销售量、销售价格上升所致；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减少1.54个百分点，毛利率变

动不大。 

（二）公司番茄制品出口情况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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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销量（吨） 
平均单价（元） 

(不含税） 
收入（万元） 成本（万元） 毛利率 

2023 年 216,453.39 9,430.39 204,123.93 164,796.63 19.26% 

2022 年 115,703.09 7,795.27 90,193.64 71,433.40 20.80% 

同比增减 87.08% 20.98% 126.32% 130.70% 下降 1.54 个百分点 

公司番茄制品出口总量较上年同期增加87.08%，平均单价较上年同期增加20.98%，使收

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26.32%。 

（三）番茄产业的行业变化和市场竞争情况 

自2022年初以来，受俄乌战争、欧洲干旱、能源危机等影响，欧洲番茄种植加工成本

持续增高，全球番茄酱大幅减产。同时全球番茄制品消费量持续稳定增长，市场出现供不应

求，番茄酱国际价格一路攀升，创下历史新高水平，贸易量也持续增长，这一态势延续至2023

年。中国加工番茄产品依托成本优势，出口势头强劲。受此影响，2023年国内番茄加工企业

盈利能力可观。 

2022年1月-2023年12月番茄制品出口价格趋势图 

 

（四）境外收入确认政策 

公司出口货物发出经海关报关出具报关单、货物装船后经物流公司出具提单，公司取得

报关单、提单并按照单据日期的时点确认收入。 

综上，2023年，公司紧紧抓住境外番茄制品需求大幅增加及出口价格大幅上涨这一市

场机会，在持续加大大包装番茄制品出口的同时，积极开拓小包装番茄制品国际市场，并获

得较大的客户订单，小包装番茄制品订单量大幅增加致2023年销量及收入较上年大幅增加。

因此公司2023年番茄制品出口收入增长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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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制品出口价格后续走势及小包装番茄制品客户订单是否可持续，主要影响因素为

新产季国内及国际生产和供应情况、国际关系的变化等，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通过

加强原料基地建设、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加强市场研究和预判能力、

提高出口服务水平等措施，进一步提高番茄制品的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 

三、结合问题（1）、（2）及该业务经营模式，分析相关业务毛利率大幅下滑的原因

及合理性，是否实质涉及贸易业务。 

从上表分析中可以看出，公司番茄制品出口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1.54个百分点，总体

毛利率未大幅下降，具有合理性。公司小包装番茄制品出口业务从实质看，为生产加工业务，

不涉及贸易业务。 

会计师回复： 

1、执行的审计程序 

（1）我们了解、评估了管理层对冠农股份与番茄出口业务确认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

并测试了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2）通过抽样检查销售合同及与管理层的访谈，对与产品销售收入确认有关的控制权

转移时点进行了分析评估，评价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采用抽样方式，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报关单、提

单等，检查重要境外客户的期后回款情况，并对重要客户的交易和应收账款实施函证程序； 

（4）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销售收入核对报关单、提单及其他单证等支持性文

件，以评估销售收入是否在恰当的期间确认； 

（5）对收入实施分析程序，包括分析当期各月、上年的收入波动，分析产品结构、单

价、毛利率变动等； 

2、对于重要客户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 

小包装番茄制品重要客户业务的实质：公司有专用的小包装番茄制品生产线，小包装番

茄制品与大包装番茄制品的工艺存在不同，小包装番茄制品需使用大包装番茄制品进行再次

加工生产，并可直接用于终端零售。具体生产流程为：公司向供应商采购大包装番茄制品，

按照客户对小包装番茄制品内容物及规格的不同需求，以大包装番茄制品为原料，并添加各

类配料，经缓冲预热、脱气加热、按不同规格灌装封口、杀菌冷却等流程后，生产出不同内

容物、不同规格的产品，然后对外销售。公司的客户仅向公司下达订单，无权干预公司为完

成订单所需的原料、材料等的采购和生产。公司对大包装番茄制品连同其他材料进行工艺上

的重大整合和修改后，再向客户销售，公司出口小包装番茄制品业务从实质看，为生产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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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不涉及贸易业务。 

我们对冠农股份小包装番茄制品出口业务重要客户实施的主要程序及结果： 

（1）向客户函证应收账款、销售收入、销售商品类型和数量等信息，回函结果与公司

账面记录一致； 

（2）了解公司小包装番茄制品生产线的产能情况，公司当前的产能足以满足当年新增

大额订单量； 

（3）检查了客户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客户期末应收账款在期后均已回款； 

（4）检查了全部的与客户销售业务相关的合同、报关单、提单等，并与账面核对，未

发现异常； 

（5）登录中国电子口岸网站，抽查了公司的出口退税文件，与公司账面、报关单数据

核对，核对结果一致。 

3、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审计证据在所有重大方面

一致。番茄出口收入包括对小包装番茄制品重要客户的销售收入是真实、准确的。 

 

问题 3、关于存货 

年报显示，公司存货以库存商品为主，2023 年末公司库存商品的账面价值为 16.80 亿

元，同比增长 52.28%；但 2023 年对应计提跌价准备仅 0.28 亿元，相比 2022 年同期计提

跌价准备 1.58 亿元，同比减少 82.17%。产销量情况分析表显示，2023 年公司自产皮棉、

自产番茄制品的库存量分别同比增加 63.38%、32.26%。 请公司：（1）根据《格式准则第 2 

号》，补充披露库存商品的具体品类名称、金额、库龄结构、保质期、相关业务模式、本期

生产和销售情况等信息；（2）结合库存商品明细情况、价格变化、在手订单及同行业可比

公司情况，说明库存商品可变现净值的测算过程和依据，是否存在滞销或大幅贬值的情况，

是否符合行业特征，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根据《格式准则第2号》，补充披露库存商品的具体品类名称、金额、库龄结构、

保质期、相关业务模式、本期生产和销售情况等信息； 

2023年末库存商品明细表（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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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

名称 

业务

模式 

本期生产

或采购 
本期销售 

库龄结构 期末存

货跌价

准备 

期末账面

价值 
保质期 

1 年以内 1-2年 
2-3

年 
3-4年 

4-5

年 

5 年

以上 

1 
糖产

品 
自产 17,882.49 18,477.16 11,168.98 - - - - - 757.59 10,411.39 18 个月 

2 
棉产

品 

自产 96,119.57 55,165.83 59,120.79 - - - - - 1,743.38 57,377.41 2 年 

贸易 79,756.96 92,093.87 39,415.70 0.83 - - - - 476.1 38,940.43 2 年 

3 
番茄

产品 

自产 173,450.30 154,242.28 42,637.68 1,121.96 0.63 343.82 9.37 2.51 384.97 43,731.00 2 年 

贸易 10,964.24 9,619.22 4,290.67 - - - - - 0 4,290.67 2 年 

4 
粮油

产品 
自产 38,129.19 26,945.60 12,838.83 - - - - - 66.33 12,772.50 

1 年/无

保质期 

5 
饲料

产品 
自产 8,978.73 8,901.01 537.94 7.17 - - - - 64.97 480.14 

1.5年/1

年/2 个

月 

 合计  425,281.48 365,444.97 170,010.59 1,129.96 0.63 343.82 9.37 2.51 3,493.34 168,003.54  

注：精饲料保质期为两个月，棉籽油、光棉籽无明确保质期。 

二、结合库存商品明细情况、价格变化、在手订单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库存

商品可变现净值的测算过程和依据，是否存在滞销或大幅贬值的情况，是否符合行业特征，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一）公司主要行业特征：因原材料为农产品，公司皮棉业务和番茄业务均具有显著季

节性，通常情况下，棉花的收获季为每年的9月至10月，公司皮棉业务的加工季为每年的9

月末至次年1月；番茄的收获季为每年的8月至9月，公司番茄业务的加工季为每年8月初至9

月中旬；甜菜的收获季为每年的10月至11月，公司白糖业务的加工季为每年的10月中旬至12

月中旬，产成品在次年销售，故年末通常会结存大额库存商品。 

（二）库存商品可变现净值的测算过程和依据 

公司库存商品按照业务模式不同分为自产类库存商品和贸易类库存商品。2023年，公

司对库存商品均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原则进行减值测试，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或

调整存货跌价准备，不因业务模式的不同而影响跌价准备的计提。即：无论何种业务模式下

的库存商品，公司均根据库存商品的预计销售价格减去预计销售过程中发生的销售费用、税

金等费用作为可变现净值与库存商品账面价值进行比较，计提相应的跌价准备。对于重要的

参数即商品的预计销售价格，公司区分不同商品特点，采用了不同选取方法，一是，对于皮

棉等具有大宗商品性质的商品，考虑到公司通常的定价方式以及销售的主要市场，公司采用

接近资产负债表日的市场价格考虑必要的升贴水；二是，对于番茄、白糖等商品，公司采用

资产负债表日或接近资产负债表日的实际销售价格。 

公司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测算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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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账面余额

（万元）  

 剔除投入产出

法相关的增值税

后的余额（万元）  

销售费用

及税金（万

元） 

 预计售价

（万元）  

 跌价余额

（万元） 

平均计

提比例 

其中：2023

年度计提金

额（万元） 

糖产品 11,168.98  不适用  114.95 10,935.01 757.59 6.78% 423.47 

棉产品 98,537.32 65,660.90 560.23 92,000.51 2,219.48 2.25% 2,219.48 

番茄制品 48,406.64  不适用  4,953.78 64,706.94 384.97 0.80% 37.14 

粮油产品 12,838.83  不适用  75.31 13,028.08 66.33 0.52% 66.33 

饲料产品 545.11  不适用  6.82 633.77 64.97 11.92% 71.93 

合 计 171,496.88   5,711.09 181,304.31 3,493.34   2,818.35 

注：上述产品账面余额加销售费用及税金减预计售价不等于跌价金额系因为表中为合

计数，存在跌价金额的正负相抵，但实际测算存货跌价系分批次、分项、分类别进行跌价测

试的实际计提金额。 

经查询，皮棉业务、白糖业务的同行业可比公司未披露年报或存在多类库存商品但年

报未按具体类别分项披露，无法比较。 

公司番茄业务同行业可比公司中基健康 【股票代码：000972】库存商品应当主要为番

茄制品，2023年末账面余额为5.78亿元，跌价准备115.12万元，平均计提比例为0.2%，公司

番茄制品2023年末账面余额4.84亿元，跌价准备384.97万元，平均计提比例为0.8%，与可比

公司计提比例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2023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小于2022年的原因 

通过对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与库存商品账面价值进行比较，公司2023年共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2,818.35万元，其中：按业务模式来看，对贸易类库存商品计提跌价准备435.06万元（均

为皮棉），对自产类库存商品计提跌价准备2,383.29万元。2023年计提总额较2022年大幅下

降，主要原因为2022年对皮棉产品计提大额存货跌价准备，而2023年皮棉产品计提的跌价准

备大幅减少所致。 

2022年计提大额存货跌价准备具有特殊性。因棉花生产具有典型的季节性，公司2022

年销售的皮棉系2021年棉花轧季收购籽棉（棉花原材料的通俗名称）生产，因2022年初成本

是2021年9-10月的市场行情形成的，公司皮棉成本约为2.3万元/吨，2022年6月（见下图）

左右棉花受国际政治环境影响、棉花下游产业疲软等因素影响，皮棉市场价格大幅下降至约

1.5万元/吨，导致2022成本与市场价格大幅倒挂，2022年公司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

原则在期中计提了1.14亿元减值准备。公司2023年销售的皮棉系2022年9-10月收购的籽棉生

产，2022年9月至2023年，市场行情未发生如2022年的异常波动（见下图），不存在成本与

市场价格显著倒挂的情况，故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较小。 

2021年9月至2024年3月中国棉花价格指数3128B的趋势图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 

- 13 - 
 

 

（四）公司库存商品明细情况 

产 品 
2023 年末库存金额

（万元） 

2022 年末库存金额 

（万元） 
增减变动 

糖产品 10,411.39 10,907.16 -4.55% 

棉产品 96,317.84 69,920.49 37.75% 

番茄产品  48,021.67 27,377.57 75.41% 

粮油产品 12,772.50 1,655.24 671.64% 

饲料产品 480.14 467.39 2.73% 

小 计 168,003.54 110,327.85 52.28% 

2023年末公司库存商品的账面价值为16.80亿元，同比增长52.28%。主要是棉产品、番

茄产品以及粮油产品的库存增加。主要原因：一是2023产季皮棉、番茄制品生产量较上年分

别增加46.40%、101.77%；二是粮油产品2023年开始正式全面投产，生产了大量存货，与上

年比较基数低，致库存量较上年大幅增加；三是公司皮棉业务和番茄业务均具有显著季节性，

产成品主要在次年销售，故年末通常会结存大额库存商品；四是市场价格未达到预期，公司

放缓销售进度。 

公司所有库存产品目前均在正常销售中，不存在滞销产品，2023年末也未出现大幅贬值

的迹象。 

综上，公司2023年末库存商品不存在滞销或大幅贬值的情况，符合行业特征。公司2023

年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不因业务模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2023年末的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已充分反映了库存商品减值情况，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具有充分性、合理性。 

会计师回复： 

1、执行的审计程序 

（1）了解、评价并测试了冠农股份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相关的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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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存货的库龄及周转情况； 

（3）对存货实施监盘及函证程序，检查存货的数量及状况； 

（4）复核管理层存货跌价准备的计算过程，评价冠农股份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方法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分析相关假设的合理性，评估冠农股份在存货跌价测试中

使用的相关参数是否合理。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审计证据在所有重大方面

一致。 

 

问题四、关于应收账款 

年报显示，2023 年末公司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0.49 亿元，同比

增加 40.89%。其中，其他客户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0.23 亿元，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0.15 亿

元，计提比例却为 100%。 请公司：（1）核实上述计提比例是否披露有误；（2）根据《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补充披露上述其

他客户的具体名称、交易内容、账龄结构、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并结合减值迹

象及其出现时点，说明列为单项计提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核实上述计提比例是否披露有误； 

上述计提比例披露有误，正确的比例应为23.67%-100%。 

二、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

补充披露上述其他客户的具体名称、交易内容、账龄结构、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等，并结合减值迹象及其出现时点，说明列为单项计提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其他客户单项计提坏账明细表如下：（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交易 

内容 

是否

存在

关联 

应收余额 
账  龄 

计提坏账 
1 年以内 1-2 年 2-3年 3-4 年 4-5 年 5 年以上 

1 
境外 15名番茄制品

客户 

大包装番

茄制品 
否 794.31            794.31  794.31  

2 客户一 饲料 否 415.27  257.55  157.72          123.72  

3 客户二 饲料 否 359.25    359.25          142.94  

4 客户三 饲料 否 238.08  238.08            5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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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值迹象及其出现时点，列为单项计提的原因及合理性见下表： 

注：上述客户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信息不适宜公开。 

综上，公司单项计提信用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具备合理性。 

会计师回复： 

1、执行的审计程序 

（1）了解、评估了管理层与应收账款减值相关的内部控制，并测试了关键控制设计及

执行的有效性;； 

（2）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测试了单项减值的应收款项的合理性，检查了相

关的支持性证据，包括了解客户的信用历史、当期收款情况、还款能力、还款意愿和期后收

款情况； 

（3）获取管理层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算表，检查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算的准确性； 

（4）检查与应收账款相关的信息是否已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的上述回复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审计证据在所有重大方面

一致。 

序

号 
客户名称 

交易 

内容 

是否

存在

关联 

应收余额 
账  龄 

计提坏账 
1 年以内 1-2 年 2-3年 3-4 年 4-5 年 5 年以上 

5 客户四 饲料 否 219.82  219.40  0.42          52.10  

6 
境外 5 名番茄制品

客户 

大包装番

茄制品 
否 155.48            155.48  155.48  

7 境内 2 名杏酱客户 杏酱 否 96.13            96.13  96.13  

8 客户五 房租 否 32.21          16.15  16.06  32.21  

9 客户六 饲料 否 3.94    3.94          1.57  

合  计   2,314.48  715.04  521.32      16.15  1,061.98  1,454.81  

序

号 
客户名称 交易内容 

减值迹象 

出现时点 

累计计

提比例 
减值迹象及单项计提的原因及合理性  

1 境外 15 名番茄制品客户 大包装番茄制品 2020 年 100% 无法联系到境外客户，无法收回 

2 客户一 

饲料 

 

2023 年 29.79% 

未按民事调解书约定的付款计划支付货

款，信用风险显著增加，预计无法全部收

回 

3 客户二 2023 年 39.79% 

4 客户三 2023 年 23.67% 

5 客户四 2023 年 23.70% 

6 客户六 2023 年 39.79% 

7 境外 5 名番茄制品客户 大包装番茄制品 2020 年 100% 
客户未支付货款，信保核定后不予赔付的

部分 

8 境内 2 名杏酱客户 杏酱 2010 年 2011 年 100% 
已注销，预计无法收回 

9 客户五 房租 2019 年 100% 


